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作为苏州

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科通信”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 4 月修

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2023 年

12 月修订）》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业务规则的要求，对盛科通信首次

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23 年 7 月 13 日

出具的《关于同意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3〕1534 号），同意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000 万股，每股面

值人民币 1.00 元，并于 2023 年 9 月 14 日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由

36,000 万股变更为 41,000 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72,803,238 股，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37,196,762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及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

共涉及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5 名，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该部分限售股股东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161,491,783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39.39%。其中，

本次上市流通的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2,453,11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0%，对应

限售股股东数量 1 名；本次上市流通的首发限售股份数量为 159,038,666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38.79%，对应限售股股东数量 4 名。现上述限售股限售期即将届满，将于 2024

年 9 月 18 日起上市流通（因 2024 年 9 月 14 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交易日）。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自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本核查意见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

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部分战略配售限售

股，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等文件，本次申请上市流通限售股股东所作承诺如下：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首发限售股股东关于所持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1、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本公司基金管理

人之外的他人管理本公司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提议

由发行人回购本公司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2）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对股份

锁定期有其他要求，本公司同意对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3）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企业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以上承诺为不可撤销之承诺。 

2、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Harvest Valley （HK）Investment 

Limited 

（1）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

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本公司在本

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2）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对股份

锁定期有其他要求，本公司同意对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3）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企业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以上承诺为不可撤销之承诺。 

3、北京中电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及自本企业取得发行人股份之日起 36 个月

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 

（2）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对股份

锁定期有其他要求，本企业同意对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3）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企业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以上承诺为不可撤销之承诺。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首发限售股股东关于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的承诺 

1、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电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持股意向：本企业未来持续看好发行人及其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愿意在较

长时间内稳定持有发行人股份。 

（2）减持方式：本企业减持将按照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要求进行，

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 

（3）减持价格：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前所持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之日起 2 年内减

持的，减持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规则要求。 

（4）减持数量：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前所持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之日起 2 年内，

每年减持股份不超过所持股份总量的 100%，如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减资缩股等导

致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相应年度可转让股份额度做相应变更。 

（5）减持安排：本企业如拟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在本企业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情况



下，本企业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将在首次减持前 15 个交易日预先

披露减持计划公告；通过其他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将提前 3 个交易日通过发行人进

行公告，并按照证券监管机构届时适用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企业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7）本承诺自签署之日起即行生效并不可撤销。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限售股股东的承诺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员工通过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

售，认购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中金盛科 1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核查意见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

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161,491,7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9.39%，

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其中： 

1、本次上市流通的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2,453,11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0%。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等于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2、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首发限售股份数量为 159,038,666 股，占公

司股本总数的 38.79%。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 年 9 月 18 日（因 2024 年 9 月 14 日为非交

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交易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

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

（股） 

剩余限

售股数

量

（股） 

1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 
80,357,143 19.60% 80,357,143 0 



2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46,970,515 11.46% 46,970,515 0 

3 

中电鑫泽（北京）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北京中电发展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352,182 4.96% 20,352,182 0 

4 和順峽莊（香港）投資有限公司 11,358,826 2.77% 11,358,826 0 

5 

中金公司－中信银行－中金盛科 1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2,453,117 0.60% 2,453,117 0 

 合计 161,491,783 39.39% 161,491,783 0 

注： 

（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2）股东和順峽莊（香港）投資有限公司英文名称为 Harvest Valley （HK）Investment Limited。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限售期（月） 

1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159,038,666 12 

2 战略配售限售股 2,453,117 12 

合计 161,491,783 /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拟上市流通的部分限售股股份持有人均已严格

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本次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及

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3 修订）》《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 4 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2023 年 12 月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孔亚迪  吴明阳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